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才工程专项（青年教师培训项目）经费使用审批单

　　　　　　　　　　　　　　　　　　　　　　　　　　　　　年　　月　　日

	使用单位
	
	项目名称
	

	本次经费

使用说明
	用途说明
	金额

	
	1.
	

	
	2.
	

	
	3.
	

	
	4.
	

	
	合计金额：
	经办人：

	项目负责人
意见
	签字：              
	单位审批

意见
	签字：          (公章)

	相关科室

验收意见
	验收人：
	人事处

主管副处长
审批意见
	签字：

	审计室

审批意见
	签字：          (公章)
	人事处处长审批意见
	签字：           (公章)

	学校主管

领导意见
	


注：1.单位审批意见由主管人事领导填写，并加盖学院公章；

2.用于仪器设备购置支出须同时填报仪器设备购置计划表，并经过招标后方可购置。
3.1万元以上（含1万元）的修缮经费支出，须经审计室审计；5万元以上的修缮支出须经过招标。

4.5万元以上（含5万元）的经费使用申请，须经学校主管领导审批。

5.各学院必须认真签署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报销审批单经办人；主管人事领导签署审核人，人事处签署验收人。

